
「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獎實施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規定及「機關績優檔案

管理人員選拔獎勵要點」部分修正規定

發文機關：檔案管理局

發文字號：檔案管理局 93.02.27.  檔企字第09300013042號

發文日期：民國93年2月27日

主旨：「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獎實施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規定及「機關績

　　　優檔案管理人員選拔獎勵要點」部分修正規定業經本局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以檔

　　　企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一三０四一號函修正發布，茲檢附分行函影本乙件及前揭要點修

　　　正規定各乙份如附件，請惠予刊登貴部公報。

　　　附件：檔案管理局　函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檔企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一三０四一號主旨：檢送「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獎實施要點

　　　」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規定及「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選拔獎勵要點」部分

　　　修正規定各乙份，即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旨揭二要點修正規定經報奉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會法字

　　　第０九三０００三六二二號函核定。

　二、另檢送旨揭二要點全文各乙份。

　　　附件一：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獎實施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規定

　七、評獎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局局長兼任；其餘委

　　　員，除由本局局長指派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就學者及專家聘兼之。

　八、評獎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評獎期間，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連續聘任應不超過二屆。

　　　各評獎委員如遇與其自身工作範圍相關之評獎對象，應迴避之，以維評獎之客觀與公

　　　平。

　十、獲獎名額、獎勵方式及獲獎機關名單由評獎委員會研商決議，經層報核定後，公開頒

　　　獎表揚。

　　　獲獎機關檔案管理主管及主要承辦人員，得由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記

　　　大功一次，其他有功人員，由各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已獲獎之機關，二年內不得再參加評獎。

　　　附件二：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日

　　　檔企字第０００一０八七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檔企字第０九二０００四二０一二號函修正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檔企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一三０四一號函修正一、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落實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規定，對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檔案管

　　　理作業實施評鑑及獎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評定檔案管理績效卓著之機關，頒予金檔獎（以下簡稱本獎）。

　三、本局配合階段性檔案管理策略及工作重點，應每年訂定機關檔案管理評獎年度實施計

　　　畫。

　四、各機關管理檔案，依檔案法第四條編列年度計畫時，應包括檔案管理業務年度目標、



　　　衡量指標及推動重點，並配合第三點之年度實施計畫辦理有關事宜。

　五、本獎評獎範圍，包括各機關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檔案管理作業績效。

　六、本局為辦理機關檔案管理作業之評獎，得設置機關檔案管理評獎委員會（以下簡稱評

　　　獎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評獎標準之訂定。

　　（二）評獎程序之複評。

　七、評獎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局局長兼任；其餘委

　　　員，除由本局局長指派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就學者及專家聘兼之。

　八、評獎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評獎期間，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連續聘任應不超過二屆。

　　　各評獎委員如遇與其自身工作範圍相關之評獎對象，應迴避之，以維評獎之客觀與公

　　　平。

　九、評獎程序分為初評及複評，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初評：

　　　　　1.每年由中央二級機關、臺灣省政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對所屬機關辦

　　　　　　理初評，並依據初評結果擇優推薦參加複評。

　　　　　2.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得經司法院初評擇優推薦參加複評。

　　　　　3.中央一級機關、中央二級機關、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

　　　　　　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議會得對本機關檔案管理績效進行評估後，自

　　　　　　行推薦參加複評；或由本局遴選機關參加複評。

　　（二）複評：本局就受推薦或初評遴選之機關所提送之年度檔案管理績效報告內容，辦

　　　　　理書面審查，遴選成績較佳者，必要時得由評獎委員會委員進行實地評獎，並由

　　　　　評獎委員會依據結果決選之。

　　　　　前項第一款初評之作業程序，各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另行訂定。

　十、獲獎名額、獎勵方式及獲獎機關名單由評獎委員會研商決議，經層報核定後，公開頒

　　　獎表揚。

　　　獲獎機關檔案管理主管及主要承辦人員，得由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記

　　　大功一次，其他有功人員，由各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已獲獎之機關，二年內不得再參加評獎。

　一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之。

　一二、本要點於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準用之。

　　　　附件三：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選拔獎勵要點部分修正規定

　五、經選拔獲獎之績優檔案管理人員，二年內不得重複參與選拔。

　六、本局為辦理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評獎，得設置評獎委員會。

　　　評獎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局局長兼任；其餘委

　　　員，除由本局局長指派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就學者及專家聘兼之。

　七、評獎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評獎期間，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連續聘任應不超過二屆。

　　　各評獎委員如遇與其自身工作範圍相關之評獎對象，應迴避之，以維評獎之客觀與公

　　　平。

　九、經核定獲獎人員，頒授「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一座，由本局層報公開表揚之。

　　　前項獲獎人員，記功二次，由各機關依規定辦理敘獎；如其所屬機關同獲機關檔案管

　　　理金檔獎而有敘獎情形者，得擇優敘獎，不得重複。



　　　附件四：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選拔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日

　　　檔企字第０００一０八七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檔企字第０九二０００四二０一二號函修正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檔企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一三０四一號函修正一、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表彰

　　　各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提升檔案管理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機關，包括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

　　　本要點所稱檔案管理人員，指實際從事檔案點收、立案、編目、保管、檢調、清理、

　　　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理工作之人員，包括檔案管理單位主管及人員。

　三、為辦理績優檔案管理人員之選拔與獎勵，本局每年定期公開受理推薦；檔案管理人員

　　　參加本選拔獎勵，應由服務機關推薦，並於所附推薦書上加蓋推薦之主管機關印信。

　四、機關檔案管理人員連續服務滿二年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予推薦參加績優

　　　檔案管理人員選拔：

　　（一）對推展檔案管理業務提出重要改進研究建議，經採行實施者。

　　（二）對檔案保存、管理或應用提出著作，具有特殊學術價值者。

　　（三）執行檔案管理業務，負責盡職，著有績效者。

　　（四）及時辦理檔案目錄之編製與送交公布，著有績效者。

　　（五）辦理檔案檢調、應用與催歸作業，著有績效者。

　　（六）辦理檔案銷毀及移轉作業，著有績效者。

　　（七）運用現代化資訊管理工具，提升檔案管理效率，著有績效者。

　　（八）其他對檔案管理業務有重大貢獻者。

　五、經選拔獲獎之績優檔案管理人員，二年內不得重複參與選拔。

　六、本局為辦理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評獎，得設置評獎委員會。

　　　評獎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局局長兼任；其餘委

　　　員，除由本局局長指派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就學者及專家聘兼之。

　七、評獎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評獎期間，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連續聘任應不超過二屆。

　　　各評獎委員如遇與其自身工作範圍相關之評獎對象，應迴避之，以維評獎之客觀與公

　　　平。

　八、績優檔案管理人員之評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初評：由本局各單位主管組成初評小組，就推薦個案逐案審查，評定初評入選名

　　　　　單，名額以二十人至三十人為原則。

　　（二）複評：評獎委員會就初評入選名單進行複評，名額以二十人為原則；複評決定方

　　　　　式，由評獎委員會定之。

　　（三）核定：本局依複評入選名單，層報核定得獎人。

　九、經核定獲獎人員，頒授「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一座，由本局層報公開表揚之。

　　　前項獲獎人員，記功二次，由各機關依規定辦理敘獎；如其所屬機關

　　　同獲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而有敘獎情形者，得擇優敘獎，不得重複。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之。

　十一、本要點於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準用之。


